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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44次緊急應變小組會議記錄 

 

時 間：111年 04月 21日(星期四)中午 12:30  

地 點：行政大樓 6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校長敦基(請假)由楊副校長政樺兼防疫長代理 

出席人員：李副校長一民(請假)、劉主任秘書維群、粘教務長振和、謝學務長文

欽、廖副學務長漢雄、沈總務長進成、蕭研發長登元、掌國際長慶琳、

石圖資長岳峻、林軍訓室主任聲孚、陳產學中心主任寬定(請假)、鍾

中心主任潤華、侯主任曉憶、陳主任美瑜、馬主任彩萍、餐旅學院劉

院長秀慧(請假)、國際學院楊院長文賢(請假)、廚藝學院曾院長裕琇

(請假)、觀光學院張院長德儀(請假)、陳組長韶華、楊護理師心儀、

林護理師依潔。 

列席人員:黃學生會會長奕杰、蔡學生會副會長明瑄、吳學生會副會長怡昕(請

假)、鄭學生議會議長羽荷、何學生議會副議長亭霆。 
 

    紀錄：林護理師依潔 

議 程：  
主席致詞：大家好，跟大家分享幾個數據，截至 4/20全台 19個縣市，483所

學校停課，其中包含 31所大專院校，其教職員工生有確診的狀

況，目前接到訊息，北部某大學校長 PCR採檢陽性確診，有此可見

國內疫情相當嚴峻，由昨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案例，可知

本土疫情屢創新高，故本校辦理校內外活動勢必應動態修正，有所

因應及準備，目前先請體健中心做工作報告。 

工作報告 

體健中心 

 
 



2 
 

 

 
 

一、每日定期追蹤，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管理情形：目前 3位同學、1位老

師隔離中，無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身體無異狀。  

二、指揮中心宣布維持二級警戒至 4月 30日，維持目前防疫措施(如圖一)，

Omicron 新冠肺炎病毒傳染情況有蔓延升溫趨勢；最近五日本土病例人

數，4/15 病例 1209 人、4/16 病例 1199 人、4/17 病例 1210 人、4/18 病例

1390 人、4/19 病例 1626 人(如圖二)；高雄市至昨日(4 月 20 日)已有 838 人

確診病例 (如圖三)，以上次防疫會議 4/6 高雄市確診人數 282 例，4/6 至

4/20，14 日內增加 556 病例，確診人數已有明顯激增上升趨勢，疫情蔓延

升溫中，指揮中心提醒國內目前疫情嚴峻，確診人數近日皆創新高，請民

眾遵照各項防疫措施，防範疫情繼續蔓延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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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4 
 

 

 

 

 

 

 

 

 

 

 

 

 

 

 

 

 

 

 

 

 

 

 

 

 

 

 

 

 

 

 

 

 

 

 

 

 

圖三 

3月 22日病例人數 4月 6日病例人數 4月 20日病例人數 

4月 20日病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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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工作報告: 無。 
 

學務處工作報告: 無。 

 

總務處工作報告: 

辦理活動時校外人士入校，應提出通行申請，根據之前協調結果，辦

理校內活動之通行證申請單，應先由體健中心審核防疫計劃書時一併審

核，待體健中心審核完成後，再由總務處環安組執行後續審核。 

 

研發處工作報告: 

一、 近期國內疫情升溫，近期接獲家長關心學生校外實習之情況，目前我校

校外實習仍正常運行，如各單位有接獲相關電話，請轉至研發處，由研

發處向家長說明。 

二、 目前於實習接獲衛生單位匡列為隔離的同學，研發處會將資料轉知體健

中心，由體健中心一併統整相關資料。 

 

 

國際事務處工作報告: 

 

圖資處工作報告: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因應國內目前疫情升溫蔓延，每日確診人數日益增加，研擬本校校園

門禁管制措施，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體健中心】 

 

說明: 國內目前疫情升溫蔓延，每日確診人數日益增加，故本校校園除洽公及

學習性、計畫性、公務性之活動比照疫情前的管制措施辦理外，至 5月

31日校園仍暫不開放民眾運動。 

 

決議: 照案通過，本校校園除洽公及學習性、計畫性、公務性之活動比照疫情

前的管制措施辦理外，至 5月 31日校園仍暫不開放民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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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即日起至 5月 31日止，本校校外實習訪視之實施方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急遽升溫，關於校外實習訪視事宜，建議於 5月 31日 

前不進行實體訪視，請改以視訊或其他方式進行。 

 

決議: 照案通過，校外實習訪視事宜，於 5月 31日前不進行實體訪視，改由視

訊或其他方式進行。 

 

參、臨時動議： 

案由:因應國內疫情變化校內外活動或成果展辦理的處理原則，提請討論。 
【提案人：楊副校長政樺兼防疫長】 

決議: 

一、目前針對校內外活動及成果展之提案，皆持原則上同意，但因疫情瞬息萬

變，故校外教學或本校各單位邀請校外人士進入校園之起訖時間，仍依活

動當時，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校內防疫會議、校長、防疫長的指示，進

行滾動式調整。 

二、4月 30日後之校內外活動或成果展，一律提交防疫計劃書。校內活動校外

人士進入校園人數限制為含 10人以下，若校外人士為 11人以上，請分批

分流分時分區進入校園，並於防疫計劃書中載明其分批時間及相關防疫措

施。 

三、有關後續的校外教學活動若受疫情影響，而有取消行程、變更行程、轉團

或延團的需要，面對團費被扣行政規費 (如場地租金、保險費等) 的金額

損失，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高教深耕計畫活動 

茲考慮到疫情變化是有趨勢性的，活動承辦單位可從疫情趨勢預

見實際活動日可能的阻礙，為了避免或降低這些行政規費的損失，活

動單位應於訂定契約時參照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中，對於旅客的解約退費之相關規範，列入契約中。 

高教深耕計畫相關跨縣市的教學活動在可預見的疫情期間要舉辦

校外活動，於招標前需把疫情問題預先訂定在旅遊契約內作為預防性

的行政規費損失的防範。 

就教育行政的立場，會先檢視活動單位是否承擔「應注意」、「應

作為」，do something的注意義務，活動單位應據以積極主張免除或

減收行政規費的舉措，而不是坐等實際活動日的到來，可預見卻無作

為產生的損失。 



7 
 

 

(二)系或班級相關活動 

至於非招標的旅行活動、個別班級或系所的活動，若事後確實產

生行政規費的損失，若產生損失由該活動承辦單位的行政管理費或分

配的經常門統籌款支付，可循動支經費核銷完成即可。若有意申請由

學校或深耕計畫經費來支付行政規費的損失，則請該活動承辦單位提

供為了避免或降低這些行政規費的損失而有「應注意」、「應作為」的

某些舉措，並提供書面佐證 (如請旅行社等廠商開立為何不能把行政

規費或團費退款的書面理由)，專簽由學校各業管單位做判準 (若是

深耕計畫相關活動必須加會深耕辦公室) 。 

肆、散會： 下午 13時 20分。 


